
广 东 省 教 育 厅
粤教职函〔2026〕1号
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年省高职教育

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

有关高职院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职成厅函〔2019〕12号）、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6

年省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经

学校申报、专家审核，同意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等 69所高职院校

在 342个专业点开展 2026年现代学徒制试点（具体名单见附件

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试点院校要严格遵循国家及省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要求，

准确把握“招生招工一体化、企业员工和学校学生双重身份、校企

双主体育人”的核心特征，健全全过程管理与质量监控机制，切实

保障试点人才培养质量。

二、试点院校要严格执行省教育厅下达的招生计划，不得突

破招生计划（包括总计划与各专业招生计划数），不得擅自调整

招生专业及合作企业。对通过高职自主招生录取的现代学徒制“先

招工后招生”试点班学生，须与合作企业共同严格审核其资格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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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核查以下内容：是否为合作企业在职员工，是否签订合法劳动

合同（合同期限须覆盖在校学习阶段），是否由合作企业连续缴

纳社保满 3个月以上（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），以及是否在录

取前完成学校、企业、学生三方联合签署现代学徒制培养协议。

对审核不严导致学生通过虚假手段获取报考或录取资格的，省教

育厅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涉事学生将按规定取消相应资格或学

籍。高职自主招生现代学徒制试点考试招生的具体安排将另行通知。

三、试点院校应严格遵守高校招生“十严禁”“30个不得”

“八项基本要求”等纪律规定，规范招生与办学行为，做到诚信

招生、公开透明。不得以不实宣传或欺骗方式进行招生，不得组

织与招生录取挂钩的培训，教学地点不得设在培训机构，不得与

培训机构合作开展试点。严禁委托或变相委托社会机构招揽生源，

严禁以“技能培训+学历教育”名义违规招收学生，严禁“先入

读后录取”，严禁有偿招生、买卖生源，严禁在批准名单外招生

，严禁超计划招生，严禁学校或教职工与校外机构合作，通过提

供志愿填报、录取咨询等名义向考生收取费用或诱导填报特定志

愿以牟取利益。

四、试点院校要坚持“标准不降、模式多元、岗位培养、在

岗成才”原则，采用校企协同在岗培养、工学交替等多种培养模

式。集中教学学时不低于总学时的 40%，实践教学学时原则上不

低于总学时的 50%。具体培养模式由试点院校与合作企业共同商

定，并在招生章程中予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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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省教育厅将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监督、检查与指导。对试

点过程中出现招生违规、不诚信宣传、引发负面舆情、违反相关

政策等行为的高职院校，将视情节采取通报批评、核减招生计划

、取消现代学徒制试点及高职本科协同育人等招生培养改革资格

等处理措施。

附件：1.2026年省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名单（依托单一

企业开展试点）

2.2026年省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名单（依托载体

开展试点）

广东省教育厅

2026 年 1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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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

